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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一：空難災害應變中心運作體系圖 
 

 

 

 
 

 
指揮官（交通部長） 

 

  

 
協同指揮官一人至五人 

副指揮官若干人 

 

  

交通部、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、內政部、外交部、國防部、法

務部、經濟部、行政院新聞傳播處、衛生福利部、行政院環境保

護署、海洋委員會及大陸委員會應於接獲通知進駐空難中央災害

應變中心時，配合成立緊急應變小組並啟動緊急應變機制；另國

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（事故調查）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（發生

於海上時）及科技部（發生於海上時）等機關於狀況需要接獲通

知進駐時亦應比照辦理。指揮官得視實際狀況,彈性啟動功能分

組或增派其他機關派員進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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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空難災害應變中心成員
指揮官：市長 
副指揮官：三位副市長 
中心成員：秘書處媒體事務組、研考會、消防局、警察局、民政局、 

社會局、工務局、衛生局、環保局、交通局、教育局、都市發展 

局、臺北自來水事業處、觀光傳播局、兵役局、臺北市後備指揮部、

憲兵二０二指揮部，必要時邀請臺北國際航空站、航警局臺北分局、 

空難發生之航空器所屬單位派員進駐(各單位初期得指派熟悉業務人

員參與作業，後續再由高階人員接任)。 

區級災害應變中心 
（空難事件發生於所轄行政區） 

由指揮官指揮所屬防救治安組、救濟組、醫護組、總務組、交

通組、勘查組、搶修組、環保組、收容組、自來水組、幕僚作

業組等進行搶救及善後處理工作， 並依「臺北市政府重大災害

現場管理作業要點」當災害規模未達「前進指揮所」設置條件

時，交通局或區公所應依平時災害處理程序，視救災需求設立

現場指揮站。 


